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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培训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标准制定的必要性

2019 年，民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

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》，要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明确工作人员负责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工作，即“儿童

督导员”；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明确人员负责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工

作，即“儿童主任”。目前，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已成为民政

部门开展困境儿童福利保护工作的重要抓手。截至 2024 年年底，

广州市已有 182 名儿童督导员和 2866 名儿童主任，实现了基层儿

童工作网络全覆盖。

然而，由于缺乏统一工作标准，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的培

训存在系统性不足、专业性不足、内容不合理、重复培训或无培

训及无有效评估方法等各种挑战，造成培训质量参差不齐，导致

各地儿童主任工作发展不平衡，进而阻碍了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

任能力的持续提升，无法为未成年人持续提供优质的关爱服务。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25〕18 号）《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

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19〕34 号）《关于印发<加强流

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4〕35 号）等，健

全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

和流动儿童保障工作体系，加强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基层工作队

伍建设，规范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工作，加强儿童督导员、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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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主任专业化培训,特提出制定团体标准《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

培训规范》。

二、项目背景及工作情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提出制定团体标准《儿童督导

员、儿童主任培训规范》。

（二）标准起草单位

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为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，北

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参与起草。

（三）标准研制过程及相关工作计划

2025 年 7 月，完成团体标准《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培训规

范》项目可行性分析，标准的研制工作于 2025 年 7 月正式启动，

确定标准起草小组成员，组建标准起草小组。

2025 年 8-10 月，标准起草小组提出标准框架，并根据标准框

架结构进行资料收集，编写标准草案大纲，向广州市标准化协会

专家委员会递交资料提出立项申请。于 2025 年 11 月通过立项批

准。

2025 年 11-12 月，完成标准草案的完善，并小范围内部征求

意见，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形成《征求意见稿》。2025 年 12 月底全

面公开征求意见。

计划 2026 年 2 月～3 月，标准起草小组根据《征求意见稿》

的反馈意见，对意见进行汇总处理并进一步完善标准，形成标准

送审稿，提交广州市标准化协会专家委员会申请技术审查。

计划 2026 年 4 月～5 月，完成标准的技术审查和报批，在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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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示及发布。

三、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

该团体标准将根据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的工作职责，为儿

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培训的师资、内容、方式、时长及评估等提

出规范性要求，为广州市相关培训提供统一、可执行的标准，保

障培训效果，切实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为未成年人提

供优质关爱服务的能力。

该团体标准借鉴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及北京师范大

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在未成年人保护和关爱服务领域的长期耕耘一

线实践和经验，结合相关政策规定加以总结和提升，确保具有专

业性、独创性和引领性。

四、标准主要内容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 的规定进行编写，相关内容经过

了验证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。根据实践情况及意见收

集情况分析，确定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

1.术语与定义，明确了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和培训学时等相

关术语和定义。

2.培训体系设计，明确了培训目标、培训课程和培训形式与方

法等要求。

3.培训实施要求，明确了组织主体、师资标准、课程来源和培

训开展等要求。

4.考核及结业，明确了考核方式、过程性评估、结果性评估和

结业及证书颁发等要求。

5.明确了培训评价与改进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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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明确了培训档案建立的要求。

7.资料性附录分别给出了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培训课程分级

与内容（包括培训对象、课程分级、课程名称、课程内容、课程

类型、选修/必修和培训学时）和培训满意度调查表样式，确保标

准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性。

五、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四十三条：居民委员

会、村民委员会应当设置专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，协助

政府有关部门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，指导、帮助和

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，建立留

守未成年人、困境未成年人的信息档案并给予关爱帮扶。其中“专

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”即为儿童主任，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有明确的工作职责。

民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

体系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19〕34 号）明确了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

任的工作职责。2019 年 8 月，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发布了《儿童督

导员工作指南（指导版）》及《儿童主任工作指南（指导版）》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25〕18 号）、民政部《关于印发<加强流动儿童关爱

保护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4〕35 号）中包含对儿童督导

员、儿童主任职责及培训的相关规定。

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明确了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的工作职

责及能力要求，是此规范制定的基础，此规范将提出培训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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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，提升培训质量，培训出能够履行要求的工作原则、完成规

定的工作职责、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的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。

六、相关国内标准情况简要说明

目前尚无面向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专项、有针对性的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。

民政部制定发布了《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指引》，

目前尚无儿童督导员及儿童主任相关行业标准。三个省市制定发

布了儿童主任服务规范作为地方标准，尚无儿童督导员相关地方

标准。

江西省制定发布了儿童福利从业人员培训管理规范，培训对

象涵盖儿童福利机构工作人员、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工作人员、家

庭监护人员、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、儿童相关社会组织从业人员，

未专门针对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群体。

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八、后续贯彻措施

建立“培训-实践-考核-反馈”四位一体的长效工作机制，

确保每一项措施都能形成回路，落到实处。

在培训措施过程中注意对不同层级、不同区域人员的差异化

要求，确保培训的精准性和有针对性。

明确各级民政部门的主体责任、争取财政预算支持，提升可

行性与长期性。

标准编制小组

2025 年 12 月

https://www.lxs.gov.cn/lxs/szyw/bmdt/art/2025/art_b71c514a0150443086143a8c948b5ea6.html
http://www.conghua.gov.cn/zfjg/qmzj/zwgk/zfxxgkml/gzdt/content/post_10293341.html

	《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培训规范》编制说明
	一、标准制定的必要性
	二、项目背景及工作情况
	三、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
	四、标准主要内容
	五、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	六、相关国内标准情况简要说明
	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	八、后续贯彻措施

